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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基本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内设机构5个，所属事业单位4个。
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定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总体规划和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落实全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按照管理权限负责规范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公开招聘、聘用合同、考核奖励等人事综合管理工作。
3、负责全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的管理，落实工资福利和离退休政策。
4、负责全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等管理工作。
5、宣传和贯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负责全区劳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承办各类劳动用工的录用备案手续，审批全区特殊工时制，审查集体合同及专项集体合同，监督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
6、负责劳动关系的协调，加强对辖区用人单位的监督和检查，依法查处劳动保障案件。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做好全区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7、负责全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
8、负责辖区人力资源市场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指导和监管工作。
9、负责指导全区就业工作，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并给予就业援助，核发《就业创业证》；开发并认定公益性岗位；审核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核发就业专项资金。
10、统筹推进建立全区覆盖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负责企业职工工龄认定和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工作;负责芦淞区企业退休人员丧葬待遇审批工作；负责芦淞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待遇核定工作；负责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视同缴费年限审核。
11、制定全区社会保险基金及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依法查处基金及专项资金管理的违规违纪案件。
12、承担区为民办实事考核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民生实事考核。
13、负责改制企业档案移交及管理工作；指导企业单位退休人员档案的服务与管理。
14、负责指导基层劳动保障工作。
15、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6、职能转变。
（1）公务员管理职责划入区委组织部。
（2）将军官转业安置职责划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3）将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划入区医疗保障局。
（4）将外国专家管理职责划入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一是稳定全区就业大盘，充分发挥区稳就业保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职能，多方落实稳岗政策，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开展“三个建设”保障就业、打造“两个牵引”促进就业；二是优化人事人才队伍，开展面向高校招聘、社会公开招聘以及三支一扶等招考工作、建立我区人事人才信息平台、出台人事管理规范性文件；三是有序推进社会保障，专项整治维护社保基金安全、多渠道扩面推动全民参保、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四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联合区司法局、区法院、街道（镇）构建矛盾调解、法律咨询、立案等“一站式”联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工作机制、强化服饰加工、洗水及餐饮娱乐等重点行业的监管及巡查力度；五是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制定推进措施，分解量化目标任务，夯实工作责任。
2、部门专项绩效目标：（1）招考工作和人事人才工作经费，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加强干部队伍建设。（2）社保征缴、扩面等专项工作经费，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做好失地农民参保缴费工作、保障退休人员进行资格认证，对重复领待人员进行稽核、保障全民参保工作、城乡居保工作、工伤保险单位参保、缴费等相关经办工作有序进行。（3）民生100工程专项工作经费，完成市里要求的项目指标任务。（4）退休人员生存认证专项经费，核实退休人员生存情况，保证基金安全，防止死亡冒领。（5）劳动保障监察、仲裁综合执法及办案经费，保障全区劳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协调劳动关系，加强对辖区用人单位的监督和检查，依法查处劳动保障案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全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6）“3140智慧人社”平台维护费及宣传，推进“3140智慧人社”建设，优化移动端、自助端、企业端和基层端功能，加强平台推广使用。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1年预算资金
（1）收入预算：2021年年初预算数841.6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841.69万元。
（2）支出预算：2020年年初预算数841.69 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41.69万元
2、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10.36万元。
3、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10.3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703.53万元，基本支出606.8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39.81万元，公用经费67.02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招考工作和人事人才项目支出38.21万元；
2、互联网+人社平台（3140智慧人社)项目支出32.27万元；
3、劳动保障监察、仲裁综合执法及办案经费项目支出4.99万元；
4、社保征缴、扩面等专项项目支出37.68万元；
5、退休人员生存认证专项项目支出0.61万元；
6、民生100工程专项项目支出7.06万元；
7、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33.98万元；
8、就业资金项目支出545.72万元；
9、禁捕退捕工作经费3.01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我局整体支出绩效良好，全面完成相关绩效目标任务，所有相关考核指标达标。
1、稳定全区就业大盘。充分发挥区稳就业保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职能，多方落实稳岗政策，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累计新增城镇就业13697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全区就业态势稳定。开展“三个建设”保障就业。一是充分社区建设。全区申请创建10个省级充分就业社区（村），其中，七斗冲社区已被推荐申报第五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二是劳务品牌建设。打造“芦淞服饰人”特色劳务品牌，获评2021年度株洲市特色劳务品牌建设单位。三是服务能力建设。出台《内部控制管理工作手册》，逐步形成“一级培一级、定期日常相结合”的培训机制，提升基层专干经办能力和服务水平。打造“两个牵引”促进就业。一是以培训为牵引，组织开展就业创业培训，目前已完成技能提升培训培训6225人次、开展创业培训1286人次。二是以孵化基地为牵引，重点打造株洲服饰创意创业孵化基地，目前全区有省级创业孵化基地2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3家、区级孵化基地5家。
2、优化人事人才队伍。开展面向高校招聘、社会公开招聘以及三支一扶等招考工作，为全区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92人，招聘教师137人。组织有就业意愿的辖区居民走进重点企业，将“零距离”招聘会开到企业车间，今年已为辖区企业引进57位关键人才，为425家企业提供招聘2209人。建立我区人事人才信息平台，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等方式，实现人事工作跨业务、跨部门简化办理。出台人事管理规范性文件，开展编外人员摸底清查工作，开展档案专项审核工作，提升了机关人员队伍管理水平。
3、有序推进社会保障。一是专项整治维护社保基金安全。认真按照上级安排部署开展社会保险基金整治及养老保险待遇“回头看”工作，在全面自查、对点清查的同时对全区23.9万人的参保、待遇、社保卡情况进行核查，已整改2509人，追回金额161.22万元，综合整改率约90%。二是多渠道扩面推动全民参保。与税务部门合作扩面，督促企业依法为职工全险种参保；利用养老保险待遇核查“回头看”成果，精准锁定未参保人群，鼓励动员其积极参保。三是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实现连续17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持续增长，今年人均增资98.25元/月；同步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水平；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扩围政策，共为1037人发放失业补助金153万元。
4.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联合区司法局、区法院、街道（镇）构建矛盾调解、法律咨询、立案等“一站式”联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工作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和门槛，目前“一站式”解决了70多个案件。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对辖区29个在建项目“一金三制”落实情况进行摸排，确保政府性投资项目、国企投资项目农民工工资零拖欠。强化服饰加工、洗水及餐饮娱乐等重点行业的监管及巡查力度。截至目前，共处理劳动投诉举报263件，涉案金额约301万元，为劳动者追回劳动报酬159万元。
5.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制定推进措施，分解量化目标任务，夯实工作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实地查看项目进度，查质量、查效果，督促各项实事项目有序推进。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1、招考工作和人事人才项目：一是开展全区事业单位档案专项审核工作；二是开展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为全区事业单位补充新鲜血液，继续优化事业单位人员队伍结构，全区共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92人，其中区属事业单位面向高校公开招聘34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选调）18人；“三支一扶”招募3人；三是区属学校面向高校招聘79人，面向有经验教师已招聘58人；出台《芦淞区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相关问题规范》（芦组发〔2021〕21号）等各项规范文件；四是继续推进职称改革工作。加强全区教育系统职称管理，我区于三月底四月初申报资深乡村教师17人，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上报15人，市级评审通过8人；组织我区基层中小学中级教师申报2人，评审通过1人，目前中小学教师高级参评36人，5名资深乡村教师，中级参评教师63人；五是利用“互联网+”助推政府内部办事效率，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等方式，推进人事工作跨业务、跨部门简化办理，建立我区人事人才信息平台。
2、互联网+人社平台（3140智慧人社)项目：“3140智慧人社”服务平台建设聚焦民生打包办件，减负“一网通办”，扩充“3140智慧人社”服务平台模块，搭建3140智慧人社+平台全区事业单位管理系统，将事业单位基本信息管理、职称、工资、岗位设置、编外人员以及其他业务整合。按照“清事项、减材料、压时限”要求，以现有“3140智慧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建立打包快办流程模型，整合社保多险、公共就业、劳动备案、人事人才、社保卡卡管等多套经办系统，实现企业群众眼里的10个一件事单点登录、在线通办。
3、劳动保障监察、仲裁综合执法及办案项目：全年共处理劳动投诉举报263件，涉及劳动者576人，涉案金额 约301万元，为劳动者追回劳动报酬159万元。劳动争议仲裁立案处理180件，涉及劳动者195人，当期结案达164件。共处理网上信访件10件，市长热线60件，人社部欠薪线索核处系统交办82件，湖南省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系统交办投诉33件。检查在建建筑工地26个，加工制造企业39家，其他用人单位64家，涉及农民工5700多人，劳动保障监察立案5件，协调欠薪投诉案件42件，为145名农民工追回工资88.7万元。对辖区29个在建在建项目“一金三制”落实情况开展了地毯式巡查摸排，发出限期整改指令书5份。
4、社保征缴、扩面等专项项目：一是扩大参保扩面覆盖范围，重点将新业态从业人员、未参保居民等纳入参保范围，同时引导更多群体参保；二是营造良好参保氛围。通过发放宣传册、走村入户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抓好社会保险宣传动员，促进参保扩面；三是利用养老保险待遇核查“回头看”成果，精准锁定未参保人群，鼓励动员其积极参保。截至9月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1253家，参保人员55595人。其中，今年新增参保单位274家；全年新增参保人员目标任务数2600人，实际完成2634人，占目标任务101.3%；全年基金征缴13701.48万元。失业保险参保单位1409家，其中，今年新增参保单位274家；全年参保人数目标任务1.565万人，实际完成1.637万人，占目标任务的104.6%。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保）参保总人数35261人；今年新增参保人数80人，现已缴2021年保费人数为3412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新制度参保单位129家，参保人员3803人。职业年金记实110家参保单位，172名参保人员。
5、退休人员生存认证专项：对全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进行生存认证，防止死亡冒领。
6、民生100工程专项项目：制定推进措施，分解量化目标任务，夯实工作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实地查看项目进度，查质量、查效果，督促各项实事项目有序推进。
7、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专项：加强退休人员档案管理。
8、就业资金项目：为上级转拨资金。
9、禁捕退捕项目：充分保障渔民合法权益，积极稳妥引导退捕渔民转产转业，让渔民退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资金支出进度分配不均匀，有待进一步加强。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规范我局预决算管理，加强预算绩算绩效日常监控，围绕绩效目标，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合理安排支出项目，全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自评结果将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统一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